
 1 / 2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附加猝死保险条款 

C00013332322018062703822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种意外险、健康险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

同”）。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

项，以主保险合同为准。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保险合同

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遭遇猝死，则保险人按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

金额给付猝死身故保险金，本附加保险合同终止。  

本附加保险合同中的“猝死”，是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

在出现症状后 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医疗机构（同主保险合同

释义）的诊断或公安部门的鉴定为准。  

责任免除 

第四条  除猝死责任外，主保险合同列明的责任免除。 

保险期间 

第六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保险合同一致。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理赔申请书； 

（二）保险凭证；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由公安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猝死死亡证明、殡葬证明、户籍注销证明，若保

险人对保险金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明和材料有疑议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对该被保险人进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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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六）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